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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区环境监察重点工作专项
推进会议在乌鲁木齐市召开

6 月 20 日下午，2017 年全区环境监察重点工作专项推进

会议在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召开，会议由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总队长张新友同志主持，14 个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巴州石油

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及总队各部门负责人共计 30 余人参加了

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 2017 年全国和自治

区环境监察工作要点及全国和自治区大练兵启动会议精神，提

高全区各级环境监察机构适用《环境保护法》及配套办法案件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落实全区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

划，推进 2017 年度重点环境监察工作任务全面完成。

会上，各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首先汇报了 2017 年

《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环境行政处罚、贯彻落实工业污染

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工作亮点，提

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刘忠瑞同志通报了 2017 年

1-4 月全国《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1-5 月全区《环

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据悉，2017 年 1-4 月，全国五

类案件总数为 8614 件，较去年同期均有显著提升，其中按日

连续计罚案件上升 56%，查封扣押案件上升 201%，限产停产案

件上升 317%，移送拘留案件上升 229%，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上升 47%；2017 年 1-5 月，全区办理《环境保护法》配

套办法案件 106 件，是上年同期的 2.8 倍，其中，昌吉州、乌

鲁木齐市、巴州、伊犁州执行情况相对突出，尤其是昌吉州配

套办法案件数占全区 31%。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张军国副调研员通报了 2017 年 1-5

月全区环境行政处罚情况、全区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

实施情况。1-5 月，全区行政处罚立案 544 件，是上年同期的

1.32 倍，处罚 485 件，是上年同期的 1.56 倍。其中，乌鲁木

齐市 253 件，处罚 203 件，分别占全区总数的 46%和 41%。全

区各级环保部门积极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工作，截至

目前，各地州市已全面完成 10 个重点行业的排查评估工作。

最后，张新友总队长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上半年全区

各级环境监察机构积极进取、严格执法，环境监察各项重点工

作取得积极，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全区环境行政

处罚和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及配套办法工作与全国先进水

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地州市、县市区之间执法水平和执法

力度不平衡问题突出，部分环境执法人员还存在不愿查或者不

敢查的问题；部分地州市对达标排放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没有



真正把达标排放计划当做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达标排放

计划未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等。同时，张新友总队长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各地州市要以大练兵活动为

契机，切实加大《环保法》配套办法的贯彻力度，加强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联动，结合新两高司法解释和《环境保护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完善移送涉嫌环境资源犯罪衔

接机制，加大对监控和监测数据造假、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处置

等涉嫌污染环境罪典型案件的查处力度。二是严格对照全国和

自治区大练兵活动方案积极开展大练兵活动，重点是对现场检

查（勘探）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的规范性进行专项练兵，

地州市级还要有 2 份的稽查案卷，各地州市要周密策划部署，

切实把稽查工作做实、做细、做扎实，交出 2 份高质量的稽查

案卷。三是全力推进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加强

组织协调，狠抓工作落实，完善措施保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各项任务，确保达标计划取得实效。各级环

境监察机构要坚决抓好重点工作落实，自加压力，敢于担当，

确保年度环境监察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以扎扎实实的工作

成效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新疆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参
加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动员

部署会议

6 月 7 日，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张新友带领昌吉州、

乌鲁木齐市、巴州、乌鲁木齐县环境监察机构代表和温宿县环

境监察大队大队长李国强等同志，参加了环保部在江苏省泰兴

市召开的 2016 年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总结暨 2017 年度大练兵

启动会议。环保部翟青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总结表扬了 2016 年度环境执法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激励各级环保部门和执法人员坚定信念、鼓足

干劲，部署 2017 年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2016 年我区环境执

法大练兵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昌

吉州、乌鲁木齐市、巴州环境监察支队，乌鲁木齐县环境监察

大队获得全国先进集体表彰，杨元春、赵志成、李国强 3 名同

志获得全国先进个人。尤其是昌吉州环境监察支队取得全国市

级单位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大会上代表全国市级先进集体单位

作了经验交流。

翟青部长强调，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各级环保部门不断强化执法监管，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涌

现出一批恪尽职守、履职尽责、勇挑重任的环境执法先进典型，

营造了环保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环

境执法监管，依法打击环境违法。要通过持续开展大练兵活动，

不断提高执法人员依法执法、规范执法的能力，全面提升环境



执法整体水平。要切实提高对环境执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

强练兵活动组织领导，把执法练兵与日常监管密切结合，把规

范执法与严惩违法密切结合，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以

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将在 6 月 9 日自治区 2017 年大练

兵启动会议上将此次会议精神传达给每一位环境执法人员，确

保会议精神落到实处，力争 2017 年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

动取得更好成绩。

自治区环保厅召开 2017 年
全区环境执法大练兵启动视频会议

6 月 9 日，自治区环保厅召开 2017 年全区环境执法大练兵

活动启动视频会议，安排部署 2017 年全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

动。自治区环保厅副巡视员魏忠勇出席了会议，并做了讲话。

会议由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刘忠瑞主持。

此次会议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生态环保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 2016 年

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总结暨 2017 年度大练兵启动会议精神，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总结经验，表扬先进，

启动 2017 年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

会上，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张新友传达了 2016 年全国环境执

法大练兵总结暨 2017 年度大练兵启动会议精神，回顾了 2016



年大练兵活动取得的成效，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2016 年以

来，全区各级环保部门以大练兵活动为抓手，以日常执法工作

为练兵内容，以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为练兵宗旨，严格执法、破

解难题，环境执法队伍办案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建立了依法、

公正、勤政、廉洁的执法文化，树立了积极向上、公平公正的

执法精神，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2017 年，全区各级环保部

门将紧紧围绕总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全区区大练兵启动

会议精神，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全面启动 2017 年大练兵

活动，将大练兵作为“学转促”的具体形式来开展，将大练兵

活动与全年环保工作相结合，与中央环保督察相结合，与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相结合，与环保法实施年相结合、与日常环境执

法相结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评审组组长、自治区

环保厅组织人事处处长王磊宣读了环保部《关于表扬 2016 年

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的通报》和环保厅《关于

表彰 2016 年全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的

通报》，对获得全国大练兵活动先进集体的昌吉州、乌鲁木齐

市、巴州、乌鲁木齐县环保局和杨元春、赵志成和李国强 3 名

先进个人，以及获得自治区大练兵活动的 18 个先进集体和 50

名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彰。获得全国先进集体的昌吉州、乌鲁

木齐市、巴州、乌鲁木齐县环保局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表示将不辜负期望，继续做好 2017 年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

魏忠勇副巡视员代表环保厅向获得先进的单位和个人表

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他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一如既往做好



环境执法工作。同时，魏忠勇副巡视员就开展好 2017 年大练

兵活动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深刻理解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讲

政治的高度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二是全面动员、科学练兵、

以大练兵提升环境监管能力；三是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氛

围，确保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取得实效。希望全区各级环保部

门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的思想内涵，要把大练兵作为全局性重点工作，做

到“全体动员、全员参加”，全面提高环境执法水平；自治区

大练兵领导小组下设的四个工作组要立即按照职责展开工作，

力争 2017 年大练兵活动再获佳绩，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央环

保督察和十九大胜利召开！

各地州市环保局领导班子成员、环境监察支队全体干部，

各县市区和工业园区环保局局长和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自治

区环保厅相关处室、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及自治区环境监察

总队全体监察人员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昌吉州开展环境执法周调度、周通报活动

根据 2016 年环境执法大练兵经验总结，开展周调度工作

是推动大练兵工作的有力举措。为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工作，

加大环境违法案件查处力度，6 月 19 日，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

兵领导小组组长赵建中主持召开周调度启动会，会上赵建中组

长听取全州近期案件办理情况的汇报，并对周调度、周通报活



动的开展提出三点建议：

一、高度重视，定期汇报。要求县市、园区环保局和州环

境监察支队主要领导负责查处案件周调度工作，每周汇报开展

执法大练兵及案件查处情况。大练兵领导小组针对各大队在办

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二、定期通报，年终考核。根据案件查处情况周报表上报

情况，州环保局每周对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查处案件个数、种

类、处罚金额在全州环保系统范围内通报一次，并作为考核内

容纳入各县市、园区环保工作。

三、加强宣传，总结推广。州本级及各县市、园区环保局

要对重点案件联系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曝光环境违法问题，对

环境违法企业达到震慑作用。

乌鲁木齐市组织环境监察人员
观摩环境案件审理

为进一步推进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依

法惩治环境犯罪行为，6 月 16 日，乌鲁木齐市环保系统近 188

人参与了杨建军涉嫌环境污染罪案件的庭审旁听。此案作为乌

鲁木齐市本级查办的首起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过市环保部门

依法调查取证、高新区（新市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由高新

区（新市区）检察院作为公诉方移送审查起诉，高新区（新市

区）法院依法公开进行审理。

市环境监察支队 50 余名监察人员全程旁听了庭审，在示



证、质证环节观看了多媒体展示的现场勘查笔录、查封扣押决

定书、移送环境案件书等由执法人员完成的证据材料。通过参

与庭审观摩，对案件审理工作、法院调查程序、证据要求、取

证程序等方面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此次庭审中，公诉

方还通过大课堂的形式宣传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增强了环保守

法意识，同时也对环保部门在证据的把握、案件的查办、执法

的规范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有力提高了行政部门的

执法水平和取证技巧，也表明了检察部门对涉及刑事犯罪的环

境污染案件有罪必究、有罪必罚的决心，对推进环境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深入衔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察支队将认真总结此案件的查办、移送

和庭审观摩的经验，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的规范性，结合正在

开的大练兵，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取证环节开展专

项练兵，继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乌鲁木齐市举办“环境监察开放日”让群众零
距离参与重点企业环境监督

6 月 17 日，乌鲁木齐市环境监察支队举办首个环境监察开

放日，邀请米东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群众代表 80 余

人走进新疆华泰重化工公司、新疆米东天山水泥公司、中石油

乌石化公司和新疆阜丰生物公司 4 家国（区）控企业，近距离

了解了企业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以及环境执法

监管等情况，搭建起了环境执法部门、重点企业和市民群众有

效沟通的新渠道，为了解群众环境诉求，推进重点环境问题的



解决奠定了基础。市民群众参观了位于甘泉堡工业园区的阜丰

生物科技公司，现场观看了热风异味处理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并通过座谈的形式听取了群众对于企业环境治理和执法监管

工作的建议，解答了群众们集中反映的环境问题。

此次环境监察开放日，获得了市民群众和代表委员的一致

好评，后续，乌鲁木齐市环境监察支队将不断畅通与群众沟通

的渠道，及时了解环境诉求，严格履行环境监察执法职责，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通过这样的活动，增进了市民对环

境监察执法工作的了解，科普了环境保护保护知识，增强了对

环境保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化解和降低环境信访隐患矛盾，

不断营造全社会参与环境监管的良好氛围。

奎屯市查处首起撕毁环保封条案

5 月 16 日，奎屯市环保局向奎屯市公安局、锦龙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致函，建议由奎屯市公安局对奎屯张献州废品收购站

擅自损毁封条和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的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锦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停止对奎屯张献州废品收购站供

电。

经调查，奎屯张献州废品收购站（原七师造纸厂院内），

收购废纸为名，以废纸为原料进行再生纸生产，该企业属于《国

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中明令取缔关停的十五种重

污染小企业。

2016 年 12 月 5 日，奎屯市环保局已报请奎屯市人民政府



进行关停取缔。2017 年 1 月 3 日，奎屯市环保局已将其超范围

经营的行为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 年 2 月 26 日，奎屯市

环保局对其生产设备、配电箱和操作台进行就地查封，并对其

下达了《查封（扣押）决定书》（奎环查（扣）决[2017]11 号）

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奎环责改字[2017]22 号），

要求其立即停止生产。

2017 年 5 月 15 日，奎屯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进行复查

时发现，该厂将部分封条撕毁或揭开，继续进行生产活动。根

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29 号），第十六条第一款“对就地查封的设施、设备，排

污者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

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和第二十三第二款“排污者阻碍执

法、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隐藏、转移、变卖、启

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及时提请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的规定，进行相关移交手续。目前，此案正在办理

中。

巩留县环保局加强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联动执法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

巩留县环保局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切实解决群众关心

的突出环境问题，2017 年 5 月 21 日下午在巩留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的积极配合下，巩留县环保局依法对祖业铁艺电焊部产生

污染的两个气泵和两个切割机进行了扣押。



祖业铁艺电焊部租用了居民区内私人院落进行铁艺加工

和喷漆。在未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况下，擅自

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铁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喷漆过

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未经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治疗直排入

周边环境，严重影响了周围群众的正常生活。巩留县环保局对

该电焊部的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停

止违法行为，立即搬迁，若逾期将实施查封、扣押。该电焊部

在经过整改期限后仍然未停止违法行为，巩留县环保局根据违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

封、扣押办法》之规定，通过近一个月的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最终采取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动执法形式顺利实施扣

押。

巩留县环保局结合巩留县“大练兵”专项活动，培养环境

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提高依法执法能力，以规范现场检查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为抓手，推进行政处罚规范化。努力

构建“政治合格、作风过硬、业务熟练、执法有力”的环境执

法队伍。


